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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全省各级医疗机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管理

工作的通知 

吉卫联发〔2019〕77号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长白山管委会卫生健康局，梅河口

市、公主岭市卫生健康局、中医药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

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国卫

办医函〔2019〕558 号）要求，加强合理用药管理、有序开展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工作，现提出以下要求，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确定省级和各医疗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目录 

  吉林省省级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按照国家第一批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目录执行。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在省级目录的基础上，结合本机构的合理用药管

理情况、重点监控药品使用情况，形成本机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各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应将省级目录全部列入医疗机构目录，并在此基础上，增

补不少于 5 种药品整合成本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各级医疗机构目录制定完

成时限为 11 月 8日之前，目录形成后，在 7 个工作日内，医疗机构要向核发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首批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

目录备案（只备案通用名，无需备案规格)，要求备案目录为纸质版并加盖本机

构公章、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字。各级医疗机构要在本机构目录备案之后 3个工

作日内，以政务公开、院务公开、官方网站公示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本机构目
录。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会同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

各级医疗机构要根据省级目录进行本机构目录的调整、备案。 

  二、加强重点监控目录内药品的临床应用管理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落实重点监控合理用药工作的主体责任，明确具体责

任部门和责任人，建立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管理制度，以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对重点监控药品进行遴选，加强目录内药品临床应用的全程管理。进一步

规范医师处方行为，各医疗机构要组织临床、药学、临床药学等专家对纳入目

录中的药品制订用药指南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临床应用的条件和原则。已有

相关用药指南或指导原则的，要严格按照指南或原则执行。对纳入目录中的全

部药品开展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要加强临床药学建设、发挥临床药学职责，

加强处方点评结果的公示、反馈及利用。对用药不合理问题突出的品种，采取

排名通报、限期整改、清除出本机构药品供应目录等措施，保证合理用药。 



  三、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提供中医药服务相关要求 

  （一）在文件发布前，已取得医师资格并注册执业的非中医类别执业医

师，在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接受过中医学课程学习的，可以开具中成药处

方。 

  （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可以在临床工作中为患

者提供中成药及中药饮片服务： 

  1、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学专业
学历或学位； 

  2、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 2年以上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总学时
数不少于 850 学时）并取得相应证书； 

  3、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有关规定

跟师学习中医满 3 年并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 

  四、加强药品临床使用监测和绩效考核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重点监

控合理用药药品临床应用管理工作，要建立完善药品临床使用监测和超常预警

制度。重点将纳入目录的药品临床使用情况作为医疗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考

核内容，与医疗机构校验、评审评价、绩效考核相结合，考核结果及时公示。
对尚未纳入目录管理的药品，做好常规临床使用监测工作，发现使用量异常增

长、无指征、超剂量使用等问题，要加强预警并查找原因。对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的人员要严肃处理。省卫生健康委将联合省中医药管理局，定期对工作推进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 医政医管处 丁 一 

  0431—88904069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医政处 秦宝龙 

  0431—88904049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2019 年 10 月 8日 

    



  第一批省级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化药及生物制品）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药品通用名 

  1   神经节苷脂 

  2   脑苷肌肽 

  3   奥拉西坦 

  4   磷酸肌酸钠 

  5   小牛血清去蛋白 

  6   前列地尔 

  7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 

  8   复合辅酶 

  9   丹参川芎嗪 

  10   转化糖电解质 

  11   鼠神经生长因子 

  12   胸腺五肽 

  13   核糖核酸Ⅱ 

  14   依达拉奉 

  15   骨肽 

  16   脑蛋白水解物 

  17   核糖核酸 

  18   长春西汀 

  19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20   马来酸桂哌齐特 

   

    



  


